
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三日

討論文件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

就規管上市事宜進行諮詢的建議模式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政府計劃如何跟進檢討證券及期貨市場規管

架構運作專家小組（專家小組）的建議；並向委員簡述為跟進這些建

議而進行公眾諮詢的時間表。

引言

2 . 專家小組在進行廣泛諮詢後，發現大部分人士均支持對現行上市

事宜的規管架構作出重大改革。專家小組的主要建議撮述如下—

(a) 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規管上市的職能轉交證券及期貨

事務監察委員會（證監會）下設的香港上市局（專家小組報

告書（報告書）第 53（ a）至（ d）段及（ f）至（ i）段）；

( b ) 給予《上市規則》法律支持（報告書第 53（ e）段）；

( c ) 提高新上市公司的上市準則（報告書第 53（ j）段）；

( d ) 證監會加強執法行動（報告書第 53（ l）段）；以及

( e ) 證監會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加強規管合作關係（報告

書第 53（ m）段）。

3 . 這些建議，旨在以有效的方法盡力處理專家小組所發現與上市事

宜有關的問題，務求維持及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財政

司司長在三月二十一日公布，專家小組所建議的方向是合適的，並有

助提高本港市場質素。

4 . 我們留意到社會人士對專家小組建議的反應。部分人士促請當局

及早落實推行這些建議，但部分則深感其在專家小組擬備報告書期間

提出的意見，未獲充分考慮。此外，我們亦注意到就報告書所載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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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構思及建議對現行規管架構的影響而言，社會人士有不同的理解。

有見及此，財政司司長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公布，由於有關建議影

響深遠，同時為了確保有效實施，政府將進一步諮詢社會人士。

5 . 鑑於上述背景，政府勾畫出諮詢的建議模式，載於下文各段。我

們的 目標 ，是 讓社 會人 士更 全面 和 深入 地了 解專 家小 組所 提出 的 事

宜。 這無 疑有 助各 方就 整體 方向 ， 甚至 實施 工作 的具 體事 宜 達成共

識。

就上市事宜的規管進行的諮詢

6 . 根據專家小組報告書的建議及公眾對這些建議的意見，我們已認

定數項關乎市場質素而最受關注的重要議題，其中包括現行法定架構

的不足之處 (包括規管漏洞或重疊 )、檢討不同部分的《上市規則》的
執行情況及其法定地位，以及法定規管機構和市場營運機構在執行規

管上市公司的職能方面所擔當的角色。因應專家小組的研究結果，我

們特別希望徵詢公眾對這些關鍵議題的意見。此舉將有助政府就專家

小組提出的概括構思及建議，制訂具體的詳細改善措施。這些措施應

切合 市場 需要 和有 利於 上市 制度 的 發展 ，使 該制 度在 市 場知識 和 觸

覺，以及規管專才之間，取得適當平衡。

7 . 上文概述的多項課題絕非詳盡無遺，我們歡迎公眾提出任何其他

重要問題，以供討論及考慮，這有助我們為規管上市事宜的制度制定

實際和有效的改善措施。

8 . 在進行有關諮詢時，我們會參考其他國際金融市場的規管架構、

經驗及最新發展，以確保就上市制度作出的任何改革，均有助增強本

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。

9 . 諮詢工作的時間表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。為預留時間擬備諮詢文件及讓公眾

考慮其內容，我們擬定在二零零四年年初完成諮詢工作，並於其後向

委員報告所得結果。如需修訂法例，有關修訂可於立法會二零零四／

零五年度會期初提交立法會。我們或可制訂分階段實施的方法，以提

前實施那些社會人士可於早期達成共識的項目。

徵詢意見

10 . 歡迎委員就上述諮詢計劃提供意見，並留意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的時間表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二零零三年六月



附件

擬定諮詢時間表

二零零三年第二季 ! 就 公 眾 諮 詢 的 範 圍 ， 徵 詢 立

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意見

二零零三年第二 /第三季 ! 擬 備諮 詢文 件 (證 監 會及 香 港
交易所協助提供 )

二零零三年第三 /第四季 ! 發表諮詢文件

! 公眾諮詢

二零零三年第四季／二零零四

年第一季

! 評估公眾的回應

! 擬定諮詢總結

二零零四年第一 /第二季 ! 就 未 來 路 向 ， 徵 詢 立 法 會 財

經事務委員會的意見

二零零四年年中 ! 如 有 需 要 ， 制 定 行 政 安 排 及

擬 備 法 例 修 訂 ， 以 實 施 有 關

的建議

二零零四年年底前 ! 如 有 需 要 ，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法

例修訂


